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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
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
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中國科技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各董事（「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此
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虛假成分；
亦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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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業績概要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65.5百萬元）。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收入約為人民幣68.2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所錄得之收入約人民幣216.5百萬元減少約68.5%。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率約為12.9%，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之毛利率則約為19.8%。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0.32分（二零二零年：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
民幣14.99分（因股份合併重列））。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本人欣然呈報中國科技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i)銷售可再生能源產品；
(ii)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業務；(iii)銷售自助自動櫃員機（「ATM」）系統及印刷系統；及(iv)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
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65.5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1)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收
入減少；及(2)去年同期撥回應收賬款減值虧損約人民幣40.1百萬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收入約為人民幣68.2百萬元，較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所錄得之收入約人民幣216.5百萬元，減少約68.5%。收入減少主要歸因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風能相關產品的銷售減少約人民幣82.9百萬元，而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則
從風能相關產品的銷售中產生可觀收入（二零二零年：人民幣144.9百萬元），同時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太陽能相關產品的銷售減少約人民幣65.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71.6百萬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毛利率約為12.9%，而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
個月約為19.8%，主要原因是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可再生能源產品之額外設計成本所致（二
零二零年：無）。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毛損乃由於所產生的一次性產品設計成本約人民幣6.3

百萬元所致。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儘管產生該等額外設計成本，銷售可再生能源產品業務
仍然帶來盈利，整體毛利約為人民幣8.8百萬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銷售開支約為人民幣1.6百萬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2.0百萬
元），減少約20.8%。該減少乃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實施成本控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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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產生行政開支約人民幣7.8百萬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10.6百
萬元），減少約25.8%，該減少乃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實施成本控制政策。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0.32分，而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14.99分（因合併股份而重列）。

於回顧期間內概無有關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二零二零年：由於收回壞賬約人民幣40.1百萬元，撥回有關應收賬款之
減值虧損約人民幣40.1百萬元）。

銷售可再生能源產品
銷售可再生能源產品業務包括光伏安裝支架、太陽能追蹤器、太陽能發電站護欄及太陽能相關產品以及風能相關產
品之研發、銷售及提供其他相關技術諮詢服務。

本集團通過與太陽能光伏發電站及風力發電站建設項目的工程、採購及建造承包商磋商及訂立合約獲得銷售可再生
能源產品業務。本集團將提供有關項目所需可再生能源產品（主要為支架），並負責彼等的優化設計。本集團將評估
施工場地的地質條件，為相關建設工程的獨特設計、要求及標準提供建議，並委聘支架製造商提供相關產品。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銷售可再生能源產品的收入約為人民幣68.2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
幣170.7百萬元），佔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總收入100.0%（二零二零年：78.8%）。

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業務
電力系統集成指優化土木工程系統、電力系統及其他配套系統、數據庫技術、監察及軟件管理之技術。本集團按照相
關新能源電站之規模及容量向不同賣方採購設備和產品，然後將個別設備、功能和資料整合至已連結之統一協調系
統。電力系統集成使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從而優化整個系統之表現，達致集中、高功效及均衡之表現、維修快捷方便
以及低成本管理。本集團亦為新能源電站提供後期系統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業務並無產生收入（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45.9百萬 

元）。

銷售自助ATM系統及印刷系統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銷售自助ATM系統及印刷系統並無產生收入（二零二零年：無）。

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並無產生收入（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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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或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庫務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合共約人民幣6.9百萬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9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尚未償還之銀行透支（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借款為其業務撥資。

銀行信貸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信貸。

回顧期間內事項
一.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委員會成員變動

(1)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董廣武先生（「董先生」）及孟祥林先生（「孟先生」）已各自提呈辭任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董先生及孟先生各自不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各自之成員，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
日起生效。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之公佈。

(2)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單金蘭女士（「單女士」）及王鑄晨先生（「王先生」）已各自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各自之成員，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有關彼等各自委任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之公佈。

二. 辭任核數師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因考慮了審計費用和內部資源等因素之後，已辭
任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核數師，自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起生效。

德勤已於其辭任函確認，並無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已確認，本公司與德勤並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德勤辭任本集團核數師之事宜或情況須
提請股東垂注。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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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任核數師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董事會在審核委員會推薦下，已委任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作為
本公司新任核數師，自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起生效，以填補因德勤辭任後之臨時空缺，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
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之公佈。

四.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秦忠德先生（為獨立第三方）（「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
據此，認購人已有條件同意認購及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發行本金額為32,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可換
股債券」）（「認購事項」）。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公佈（「該公
佈」）。除另有所指外，本節所用詞彙具有該公佈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換股權
認購人有權於可換股債券發行日期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換股期」）任何時間及不時轉換全部或部分可換股
債券本金額為本公司股份（「股份」），而每次轉換之金額不可少於1,000,000港元及超出部分為1,000,000港元
之完整倍數，惟倘可換股債券之未轉換本金額於任何時候不足1,000,000港元，則為可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全部
（而並非只是一部分）未轉換本金額。

倘緊隨轉換後發生以下事件，認購人無權將可換股債券之全部或部分未轉換本金額轉換為股份：

(a) 將不能逹致GEM上市規則規定之足夠公眾持股量；及

(b) 認購人本身或連同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將須根據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提出全面要約。

換股價
初步換股價每股換股股份0.5港元乃由本公司與認購人經參考股份當時之現行市價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董
事認為，換股價以及認購協議及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基於股份合併（定義見下文）及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已由每股現有股份（定義見
下文）0.5港元調整至每股合併股份（定義見下文）2.5港元，本公司於可換股債券獲悉數兌換後可發行之合併股
份數目上限為12,800,000股合併股份，自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一）（即股份合併生效日期）生效。有關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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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及認購人同意，現有可換股債券（定義見該公佈）將由本公司於完成日期贖回。由於本公司就本金額為
32,000,000港元之現有可換股債券應付認購人之贖回款項將用於支付及抵銷認購人就本金額為32,000,000港
元之可換股債券而應付之認購款項，故本公司將不會自發行可換股債券收到任何所得款項淨額。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該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之公佈。

完成
認購協議之所有條件已獲達成，且認購事項已根據其條款及條件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完成。已向認購人
發行本金為32,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

五. 建議股份合併及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
十七日之通函（「通函」）。除另有所指外，本節所用詞彙具有通函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董事會建議實施建議將本公司股本中每五(5)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
現有股份合併為本公司股本中一(1)股每股面值0.5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合併」）。

股份合併之影響
於股份合併生效前，本公司已配發及發行2,240,883,423股現有股份（定義見通函）。於股份合併生效後，將發
行448,176,684*股合併股份（定義見通函）。合併股份彼此之間於所有方面將享有同等權益。

*　為便於說明，股份的零碎數目忽略不計

除就股份合併將產生之開支外，實行股份合併不會改變本公司之相關資產、業務營運、管理或財務狀況，亦不
會改變股東之股權、按比例持有之權益或權利，惟股東或會有權享有之任何零碎合併股份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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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
現有股份按每手5,000股現有股份之買賣單位在聯交所進行買賣。待股份合併生效後，董事會建議將於聯交所
買賣的每手買賣單位由5,000股現有股份更改為10,000股合併股份。

根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之收市價每股現有股份0.087港元（相當於每股合併股份之理論收市價0.435港
元），(i)現有股份的現有每手買賣單位價值為435港元；(ii)每手1,000股合併股份之買賣單位價值為435港元；及
(iii)10,000股合併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之估計價值為4,350港元。

有關本公司其他證券的調整
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款，於股份合併生效後，緊接其之前有效的換股價應按其乘以經修訂面值並將所得結
果除以原面值作出調整，於緊接股份合併生效當日前一日之香港營業時間結束時開始生效，因此將發行
12,800,000股合併股份。本公司將根據GEM上市規則就調整另行刊發公佈。

基於股份合併及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已由每股現有股份0.5港元調整至每股合
併股份2.5港元，本公司於可換股債券獲悉數兌換後可發行之合併股份數目上限為12,800,000股合併股份，並
自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一）（即股份合併生效日期）起生效。

除上述調整外，可換股債券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維持不變。

股東特別大會
追認及批准股份合併之建議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按股數投票方式獲
股東正式通過。

股份合併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一）生效。合併股份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正開始買賣。請參閱通函，以了解包括有關股份合併之合併股份交易安排及換領股票以及碎股對盤服務之詳
情。股東務請注意，於股份合併生效後，本公司股票之顏色已由藍色更改為綠色。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之
公佈及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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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
二零二一年是中國邁向平價上網的開篇之年及「十四五計劃」的開局之年。於二零二一年四月舉行的領導人氣候峰
會視頻會議上，中國主席習近平重申了上一年度為實現「碳達峰」及「碳中和」所作的工作，並表示中國將於「十四五計
劃」期間嚴控煤耗增長，於未來十年逐步減少煤耗，這意味著中國對新能源的需求將急劇上升，而成本較低的光伏發
電將成為發展焦點。

二零二一年五月，中國國家能源局發佈《關於二零二一年風電、光伏發電開發建設有關事項的通知》，當中列明，中國
二零二一年風電、光伏發電發電量佔總用電量比重將達至11%左右，隨後逐年提高，確保二零二五年非化石燃料能
源消耗佔一次能源消耗比重達至20%。

本集團將繼續尋求其他太陽能發電項目及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服務。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一直為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
業務磋商新合約。

本集團將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借款為其未來業務計劃撥資。

憑藉本集團作風審慎且經驗豐富之管理層，以及堅韌不拔之強大員工團隊，本集團將致力維持及進一步開拓業務，
從而為其股東帶來更豐厚之回報。

中國科技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趙東平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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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本集團在二零二
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比較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 20,319 77,038 68,240 216,522
銷售成本 (22,921) (62,170) (59,467) (173,723)

毛利 (2,602) 14,868 8,773 42,799
其他收入－銀行利息收入 – 15 3 15
其他收益 4 198 1,758 2,010 3,501
銷售開支 (514) (598) (1,551) (1,959)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透過損益 
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28) – (93)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之已變現虧損 – – (138) –
衍生財務負債之公平值變動 1 8 63 212
行政開支 (3,180) (5,058) (7,842) (10,563)
撥回之減值虧損 6 – – – 40,120
融資費用 5 (431) (1,241) (1,837) (4,053)

除稅前（虧損）溢利 3 (6,528) 9,724 (519) 69,979
所得稅開支 7 (383) (1,791) (871) (4,473)

期間（虧損）溢利 (6,911) 7,933 (1,390) 65,506

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6,911) 7,933 (1,390) 65,506

下列者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6,911) 7,933 (1,390) 65,518
非控股權益 – – – (12)

(6,911) 7,933 (1,390) 65,506

下列者應佔期間全面 
（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911) 7,933 (1,390) 65,518
非控股權益 – – – (12)

(6,911) 7,933 (1,390) 65,506

（經重列） （經重列）

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人民幣分） (1.54) 1.77 (0.32) 14.99

攤薄（人民幣分） 不適用 1.70 (0.32)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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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GEM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對本集團生效）外，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對本期間或
過往期間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綜合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審閱。

2. 收入
收入之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可再生能源產品 20,319 31,166 68,240 170,650

提供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服務 – 45,872 – 45,872

 

總計 20,319 77,038 68,240 216,522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 20,319 31,166 68,240 170,650

於一段時間 – 45,872 – 45,872

 

總計 20,319 77,038 68,240 21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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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2,921 62,170 59,467 173,723

設備折舊 50 52 156 164

使用權資產折舊 171 213 592 640

短期租賃付款 74 77 247 320

4. 其他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匯收益 197 1,607 902 3,249

投資收入 – 23 – 23

發行可換股債券公平值之收益 – – 953 –

雜項收入 1 128 155 229

198 1,758 2,010 3,501

5. 融資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換股債券實際利息 196 1,143 1,235 3,459

其他貸款利息 226 79 563 525

租賃負債利息 9 19 39 69

431 1,241 1,837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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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撥回之減值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以下各項撥回之減值虧損：
－應收賬款 – – – 40,120

釐定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用的輸入數據及假設以及估計技術的
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企業所得稅 383 1,791 871 4,473

383 1,791 871 4,473

由於在香港經營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
月無須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稅率為25%，惟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在中國參與西部大開發計劃，且已獲准依照《企業所得稅法》以及相關法規享受15%

的優惠稅率的若干附屬公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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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回顧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付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無）。

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6,911) 7,933 (1,390) 65,518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經重列）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1.54) 1.77 (0.32) 14.99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不適用 1.70 (0.32) 14.41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448,177 448,177 436,959 436,959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460,977 465,777 436,959 454,559

由於行使或轉換可換股債券或會導致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減少或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故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具反攤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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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季度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重組產生
之儲備 匯兌儲備

權益
交易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53,135 126,912 (20,484) 156 823 (251,067) 9,475 (367) 9,108

期間溢利（虧損） – – – – – 65,518 65,518 (12) 65,506

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65,518 65,518 (12) 65,506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發行股份 26,899 (6,621) – – (20,278) – – – –

發行有關貸款資本化之股份 9,842 – – – – – 9,842 – 9,842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89,876 120,291 (20,484) 156 (19,455) (185,549) 84,835 (379) 84,456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89,876 120,291 (20,484) 156 (11,210) (190,307) 88,322 (380) 87,942

期間虧損 – – – – – (1,390) (1,390) – (1,390)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390) (1,390) – (1,390)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89,876 120,291 (20,484) 156 (11,210) (191,697) 86,932 (380) 86,552

附註：

a. 重組產生之儲備

重組產生之儲備約人民幣20,484,000元指已購入附屬公司之股本面值與用作交換之本公司於該等附屬公司之投資成本兩者之差
額，已在本集團儲備賬內扣除。

b. 權益交易儲備

權益交易儲備指並無失去控制權的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的擁有權權益變動的影響及將就上述交易產生的代價，其將於發行普
通股時重新分類至股本及股份溢價。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
之登記冊內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買賣之規定準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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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董事╱行政總裁姓名 證券數目及類別 身份

佔本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1及3） （附註2）

謝文傑先生（執行董事） 2,487,469股普通股(L) 實益擁有人 0.56%

附註：

1. 「L」字指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的好倉。

2.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448,176,684股每股面值0.5港元之普通股。

3. 按每五（5）股股份合併為一（1）股股份之基準實施股份合併，自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起生效。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下人士或實體（不包括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
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姓名 普通股數目 身份

佔本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1及5） （附註2）

黃波先生（附註3） 86,825,934 (L) 實益擁有人 19.37%

李䁱豔女士 59,094,406 (L) 實益擁有人 13.19%

黃淵銘先生（附註3） 35,548,238 (L) 實益擁有人 7.93%

侯曉兵先生（附註4） 26,228,000 (L) 實益擁有人 5.85%

附註：

1. 「 L」字指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的好倉。

2.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448,176,684股每股面值0.5港元之普通股。

3. 黃淵銘先生為本公司主要股東黃波先生之子。

4. 侯曉兵先生自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起退任執行董事。

5. 按每五（5）股股份合併為一（1）股股份之基準實施股份合併，自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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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成立，並參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刊印之「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備妥及採
納職權範圍書（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修訂），列明審核委員會之職權及責任。

審核委員會在董事會與本公司之核數師之間提供重要聯繫，處理有關本集團審核範圍內之事務。審核委員會亦負責
評審內部及外聘人士所進行之審核之有效性，亦檢討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之效能。於本報告日期，審核
委員會成員為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馬興芹女士、單金蘭女士及王鑄晨先生。審核委員會經已審閱及批准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董事競爭權益或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互相競爭或可能會出現互相
競爭情況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並無任何控股股東。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規定交易準則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
司經向董事明確查詢後，並不知悉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有任何不遵守規定交易準則及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之情況。

代表董事會
中國科技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趙東平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董事：

執行董事：
趙東平（主席）
袁慶蘭
胡欣
謝文傑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興芹
單金蘭
王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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